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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创新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发
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
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有效降低
生产成本，稳步增加农民收入，启动
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提升发展三年攻坚行动，制定以下
十三条措施。

一、支持县级以上示范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从
2025年开始，以上一年土地流转合
同载明的流转面积为基数，对县级
以上示范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当年
新增面积每提高50公顷，给予不超
过5万元奖补。

二、鼓励小农户新组建家庭农
场。对 2024 年 1 月 1 日后成立，经
营水田达到 50 公顷、旱田 100 公顷
且创建成为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的，给予不超过5万元奖补。

三、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面
积。支持小农户将农业生产耕、种、
防、收等作业环节委托给专业化社
会化服务主体，依据服务合同载明
的作业面积进行补助。各市县根据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相关补助标准
和要求制定项目方案。补助资金可
以补服务主体，可以补小农户，也可
以通过补服务主体降低小农户服务

价格来间接补小农户，坚持让小农
户最终受益。

四、对土地流转农业政策性担
保贷款给予贴息和优惠担保费率。
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服务主体的担保费率调整为0.5%；
对主体粮食种植面积750亩以上的
流转耕地发生的贷款，按流转期限3
年以内、3-5年及5年以上三档，分
别按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 30%、40%和 50%给予贴息；对满
足上述条件且通过省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交易的，分别按同期同档次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0%、50%和60%
给予贴息。

五、对购置农机给予农业政策
性担保贷款贴息和优惠担保费率支
持。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和 服 务 主 体 担 保 费 率 调 整 为
0.5%；对年作业面积 750 亩以上的
主体，购置用于粮食生产的农机发
生的贷款（扣除农机购置补贴后的
部分），且按单机价格分 30 万元以
上、50 万元以上两档，分别按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40%和50%给予贴
息。

六、给予用工成本补贴。对纳
入各级人社部门返乡入乡创业基地
培育库的，以及重点边境村的企业、
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根据上年度
用工时间累计达到6个月以上的劳
动力人数，按照每人每年1500元给
予用工补贴，用于稳岗、扩岗、吸纳
就业和提高待遇。其中，劳动力为
脱贫人口、返乡入乡大学生、退役军
人、残疾人和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
困难人员等人群，每人每年再增加
500元。每个主体每年累计最高补
助20万元。

七、给予粮食收储成本补贴。
将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
升粮食仓储能力优先纳入优质粮食
工程项目支持范围（适用现有仓储
设施改造升级），投资补助比例提高
到 50%，每个主体年度补助上限不
超过 800 万元；对主体自产并通过
租仓储存的粮食，按照每吨10元的
标准给予租仓定额补贴；将主体购
置粮食烘干装卸运输设备和检验检
测设备及建设仓储设施等采取先建
后补方式给予支持（适用新建仓储
设施），具体按照项目投入的50%予
以补助，每个主体年度补助上限不
超过800万元。

八、加大政策性保险支持力
度。安排1200万亩玉米、水稻完全
成本保险面积，用于支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并将玉米、水
稻保险费率分别下调到 6%和 5%。

设立省级农业保险防灾防损基金，
对重点受灾市县中损失严重的主体
予以专项救助。

九、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
省内银行机构对单户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服务主体要适度提高授信额
度，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同档次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简称 LPR）上浮
100个基点。

十、设立省级专项奖补政策。
新增设立省级专项资金5000万元，
于当年 12 月份前对完成增量的市
县提前下达奖补指标，用于补贴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并让利
于民。

十一、优先支持提升地力水
平。鼓励支持市、县在已流转和集
中连片经营的耕地上，优先开展高
标准农田和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
设施建设，优先实施黑土地保护、
保护性耕作、深松整地、绿色高质
高效创建、基层农技推广等农艺农
技项目。

十二、推广“专业化企业+规模
经营主体”模式。将符合条件的专
业化企业纳入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名录库管理，鼓励其为小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含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开展
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享受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同等政策待
遇。

十三、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网络。健全完善省、市、县三级农
业社会化服务名录库。鼓励优质涉
农服务企业、涉农单位、农民合作社
及联合社、家庭农场联盟、社会化
服务联合体等企业或组织承接县
乡 村 三 级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中 心
（站点）建设。在申请承接高素质
农民培训、保护性耕作、统防统
治、黑土地保护等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时给予政策倾斜。

各地各部门要把实施三年攻坚
行动作为“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
程的引领性、标志性举措，纳入重要
议事日程，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
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发展
土地流转型和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
式适度规模经营，不搞强制推动，防
止垒大户，防止哄抬价格、跑马圈
地、垄断市场等恶性竞争。切实强
化项目资金管理，确保及时拨付到
位。采取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开展
宣传和培训，让广大农民、各类主
体、基层干部等知晓政策、运用
政策和享受政策，逐步将小农户
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为构建
现 代 农 业 经 营 体 系 探 索 实 现 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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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吉林省国家级绿色水稻
原料基地、国家级一二三产业发展园区和
绿色优质水稻生产经营主体标准化生产能
力和供给能力，提高绿色优质农产品标准
化生产水平，近日，吉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结合全省实际及多年生产工作实践，在水
稻生产前期，参考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

《2024 年吉林省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
术》，发布吉林省绿色优质水稻标准化生产
技术指导意见，作为我省绿色优质水稻生
产的技术支撑。

一、苗期管理
（一）苗床地选择
选择环境质量应符合 NY/T391《绿色

食品产地环境质量》规定的背风、向阳、水
源方便、地势高燥、排水良好的地块作苗床
地。

（二）整地做床
土壤化冻10厘米以上时开始做床，浅

翻10厘米，床高5厘米以上，每平方米苗床
施腐熟优质农肥 5-10 千克。播前每平方
米苗床用30%精甲·噁霉灵水剂1.2克/平方
米-1.6 克/平方米，兑水喷透为止，防治水
稻立枯病。

（三）钵（盘）土配制
取两年内未使用过除草剂的旱田土或

水田土与腐殖土按容积4：1比例混合均匀。
（四）浸种催芽
选择熟期适宜、抗逆性强、经国家或吉

林省审定通过的高产优质品种，经晒种、选
种后，用1%的石灰水澄清液浸种，水层淹
没种子 10-15 厘米，15-20℃时浸 5-7 天，
浸后将稻种洗净或播前用 25 克/升咯菌
腈悬浮液 200 毫升/100 千克-300 毫升/
100 千克浸种，直接催芽，以芽长 1 毫米为
宜。

（五）播种育苗
我省水稻育苗一般在4月上中旬，当日

平均温度稳定通过5℃或夜间最低温度稳
定通过0℃时适宜播种。机插盘育苗一般
于插秧前30天播种，钵盘育苗于插秧前35
天播种。

（六）苗床管理
播种到出苗期棚内地表温度要控制在

32℃以内，1叶1心期温度控制在25-30℃，
用0.3%多抗霉素水剂5毫升/平方米-10毫
升/平方米喷雾，防治苗期立枯病；2叶1心
期，棚内温度应保持在20-25℃。根据苗情
和天气、风力和风向调整通风口大小、多
少、位置和方向，决定通风炼苗时间，以控
制棚内温度。2叶1心至移栽期，温度控制
在20℃以下。

秧田肥力不足时或移栽前 3 天每 100
平方米苗床用 2.5-3.0 千克硫酸铵，兑水
100倍液喷施后再用清水冲洗一次。

二、整地及田间管理
（一）本田整地施基肥
整地前清理好排灌渠系，保证水流畅

通，并提倡秋季水耙浆全秸秆还田。
施肥应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如

施用化肥，化肥必须与有机肥配合施用，且
无机氮素用量不得高于当季作物需求量的
一半，或无机氮素用量按当地同种作物习
惯施肥用量减半使用。肥料选择和使用应
符合NY/T394《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

（二）本田移栽
秧龄达到3.5-4.5叶，日平均温度稳定

通过10℃时开始移栽，到5月末以前结束。
气温稳定通过 14℃时插秧有利于快速缓
苗、增加低节位分蘖，提高产量，尽量不插6
月秧。根据水稻品种、移栽时间、地力条
件、秧苗素质等因素确定插秧密度以9×5-
6寸为宜。

（三）本田管理
移栽后立即灌水至苗高2/3，保持水层

3-4 天。缓苗后浅水增温（水深不超 3 厘

米），孕穗后提倡“浅-湿-干”交替灌溉模
式。齐穗35天后（黄熟期）撤水。

三、病虫草害防治
（一）防治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

针，使用生态治理、健康栽培、生物防治、
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和先进施药机
械以及安全、高效、低毒、低残留、经济的
农药。

（二）健康栽培
绿色优质水稻种植要以健康栽培为基

础，选择具有多抗性品种，实行品种轮作、
间作。

（三）防治技术
春耕生产中，病虫草害防治应以清除

菌源、虫源和草源为主，优先采用以下方
法：

1.清除菌源
将上年稻瘟病重地块的稻草及病秕粒

及时清除掉；纹枯病和稻曲病重地块，泡田
时在下水口打捞菌核；稻曲病发现中心病
株时要及时拔掉病株。

2.清除虫源
负泥虫：结合积肥清除田边杂草，清晨

浓露时用小扫帚将叶片上幼虫扫落，连续
扫3至4天即可灭虫；潜叶蝇：秋末、早春清
除田间杂草，移栽后浅水灌溉，排水晒田。

3. 消灭草源
宜于去年秋后深翻抑制草籽发芽；清

除水渠、池埂、田边杂草；在稗草成熟前将
稗穗剪掉；中耕消灭杂草。

（四）化学防治
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技术基础上，

辅之化学防治措施。使用化学防治时严禁
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农药。药
剂选择和使用应符合NY/T393《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和NY/T1276《农药安全使
用规范总则》的要求。

我省绿色优质水稻标准化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预 计 未 来

一段时间，全省
平均气温10.5℃
左 右 ，比 常 年
9.4℃稍高；气温
多波动，19 日气
温明显下降,22
日 气 温 有 所 回
升 。 全 省 平 均
降水量 6.0 毫米
左 右 ，比 常 年
13.7 毫米稍少。
20-21日东部有
小雨；22-23 日
中西部有小雨；
24-25日中东部
有 小 到 中 雨 。
中西部将在4月
20 日左右、东南
部在4月25日左
右气温稳定通过
8℃，温度条件将
满足春播需求；
第一场透雨（日
降 水 量 ≥10 毫
米）中部将出现
在 4 月下旬末到
5 月上旬，与常
年相近或略晚，

西部将出现在 5 月中旬末，比常年
略晚。

综合考虑当前农业气象条件和
未来天气气候趋势，预计中、西部大
部分地区在4月24日前后，东部大
部分地区在4月30日前后陆续进入
玉米适宜播种期。建议各地尽快
完成旱田整地工作。中西部地区
应充分利用近期较好的土壤墒情
条件适时抢墒播种，易旱区域尽量
采取抗旱播种技术措施，确保作物
安全出苗。东部山区要依据地块
状况，按照岗、平、洼顺序安排播种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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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刊登的所有广告均为信
息发布，不作为合作或签订合同
的依据，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询
后再合作或签订合同，以免发生
纠纷，涉及钱款更要谨慎处理，如
发生任何纠纷，本报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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